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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閱覽室使用規則 

93年 08月 02日行政會報修正通過  

97年 06月 16日行政會報修訂通過  

101年 06月 18日行政會報修訂通過  

102年 10月 16日圖書館委員會修訂通過  

105年 09月 30日圖書館委員會修訂通過  

108年 10月 18日圖書館委員會修訂通過 

 109年 03月 06 日圖書館委員會修訂通過 

一、 開放對象：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  

二、 閱覽室(含「以標書齋」)開放時間：  

(一)上課日 16:00～22:00。  

(二)假  日 08:00～22:00。  

※ 除夕～初二閉館，其餘日期全年開放，如有異動(如出借場地)將另行公告通知。  

三、 注意事項：  

(一) 進入閱覽室，應著整齊服裝（嚴禁夾腳拖鞋等）；上課時間（含自習及輔導

課），不得在閱覽室滯留。 

(二) 閱覽室不設垃圾桶，全面實施垃圾不落地，嚴禁攜帶飲料、食物入內，並禁止

在本館樓梯間飲食。 

(三) 本校覽室不對外開放，外校學生禁止進入，進入閱覽室請攜帶學生證或著本校

校服備查。本館已架設數位錄影監視系統，廿四小時全面監測。 

(四) 嚴禁高談闊論或大聲喧嘩，入館前請將行動電話等通訊設備關機，以保持肅

靜。 

(五) 使用者應愛惜公物，對閱覽室之桌椅或設備不得有破壞、污損或攜出之行為，

違者依損壞公物議處。 

(六) 為落實本校節能減碳的共同目標，閱覽人數未達八十人時，應集中使用 B1以標

書齋，以節省能源；額滿不敷使用時，再依1F閱覽室2F閱覽室次第開放；

非館員或執勤人員不得私自啟動空調設備。 

(七) 閱覽室請勿佔位以維護全校師生的權益、貴重物品隨身攜帶，以免遺失。 

(八) 離座時，應將座位復原並將隨身物品攜出，以免遺失；暫時離座，不得超過六

十分鐘，經勸導後得取消其使用閱覽室之權利。 

(九) 欲借用閱覽室為閱覽以外之使用時，應於至少三天前（不含假日），向本館申

請，經同意後方可借用。 

四、 座位預約管理規則 

(一) 閱覽人使用閱覽室須持本人學生證預約或登記席位，並憑學生證刷證進出。凡

冒用或借用他人學生證經查屬實者，本館得請閱覽人離開閱覽室，並依本館閱

覽規定得暫停其當日閱覽權利。 

(二) 所有座位均採登記制，可預約七天內之座位(含當天)。 

(三) 已完成預約或登記之閱覽人，應於使用時段開始 30分鐘內刷證進入閱覽室，週

一至週五線上預約座位保留至 17:30才釋出。依指定席位號碼入座使用，逾時

則視同棄權，記點 2次，並將該座位開放供其他閱覽人登記使用。如欲取消預

約，至遲應於當日開放前取消。 

(四) 閱覽人暫時離開自修室以 60分鐘為限，逾時未歸則視為離館，取消該座位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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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權利，並將該座位開放供其他閱覽人登記使用。 

(五) 二月跟七月二樓暫時不開放，若 B1及 1F座位預約滿再行開放 2F 

(六) 累計違規行為五點即停止線上預約權利 15天，僅能現場登記劃位，累計十點停

權，停權者剝奪 30天使用閱覽室自習的權利。 

(七) 違規行為與記點點數如下 

違規項目 編號（款）/細目 點數 

證件 

1.使用非本人證件 2 

2.無證件入館 2 

3.未刷卡入館 2 

食物飲料 
1.攜帶食物飲料入館（白開水除外） 2 

2.在館內飲食（含泡茶/咖啡、嚼食口香糖等） 3 

個人行為 

1.偷竊 6 

2.蓄意破壞館內設備 6 

3.猥褻、性騷擾或其他妨害風化行為 6 

4.騷擾其他讀者或為其他影響讀者之行為 2 

5.接受查驗、被取締或糾正時，態度惡劣、不聽勸阻 3 

6.服裝儀容不整或其他有礙觀瞻行為(例如打赤膊或不穿鞋襪) 2 

7.影響閱覽空間整潔及環境衛生行為 2 

8.影響閱覽環境安寧 2 

9.占用座位、不當占用館內設備及空間，或未經許可移動館內設備 2 

10.未依管理系統所示座位號碼入座 2 

11.未經許可即在本館張貼活動相關訊息 2 

12.離座時未攜走個人書籍或物品 2 

13.擅入非開放空間、擅自使用非供讀者使用之設備 2 

14.離開自習室未刷離，或逾暫時刷離保留時間未回座，視同佔用

座位行為，本館人員得逕行將座位釋出，將座位之個人物品移至暫

存置物區，且不負保管責任，同時登記違規 2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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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違反本館公告讀者應辦理事項 2 

16.未於登記時間入館 2 

其他 
1.影響閱覽的違規行為 2 

2.未列入本表但經館方認定之違規事項 2 

五、 為維護閱覽秩序與閱覽人權益，本館得不定時進行查位，閱覽人應主動配合出示學生

證以備查驗。本規則陳請校長核可後公佈施行，修正時亦同。 

 

 

 

 


